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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行政院主計總處修正之「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普(抽)

查資料管制作業要點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5年4月20日主普管字第1050400405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主計總處為符政府資料開放精神，期提升資料運用

便利性，擴大普（抽）查資料應用，並兼顧資訊安全，爰

修正旨揭作業要點，並自即日起生效。

三、檢附「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普(抽)查資料管制作業要點」

及「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普(抽)查資料管制作業要點修正

對照表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一級機關(桃園市政府主計處除外)、本市各區公所

副本： 2016-04-26
13:02:32

121050032456

■■■■■■A041800_會計室■■■■■■■105/04/26 13: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